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用地指标计算书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
建设地点：常州市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
建设规模：12班幼儿园，班容量30人/班，总在园幼儿360人，属于公共建筑中的教育类建筑，依据《2026年幼儿园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75-2025）规划设计，满足幼儿生活、活动及管理需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计算依据
1.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相关条文（7.2.1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）；
2.  《2026年幼儿园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75-2025）；
3.  项目规划设计方案及场地现状条件；
4.  常州市新北区建筑气候区划相关要求（属Ⅲ区）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核心指标计算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一）总用地面积
结合12班幼儿园建设标准，参考同类项目合理规划，确定本项目总用地面积为5000㎡（符合12班幼儿园总用地面积4860-5100㎡的合理范围），用地性质为教育用地，满足场地平整、排水通畅、环境适宜的建设要求，避开各类不安全及不利幼儿身心健康的毗邻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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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12班幼儿园功能需求，规划总建筑面积为8500㎡，包含幼儿活动用房、服务用房及附属用房，不含人防工程、车库等额外配套设施，符合人均建筑面积8.8-9.4㎡/人的标准要求，保障功能完善且节约用地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（三）容积率计算
容积率（R）= 总建筑面积/总用地面积 = 8500㎡/5000㎡ = 1.7
注：容积率计算严格遵循绿色建筑评价规范，仅计入幼儿园主体功能建筑面积，确保计算结果准确反映土地集约利用水平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四、绿色建筑评分（7.2.1条文）
本项目为教育类公共建筑，依据表7.2.1-2公共建筑容积率评分规则，结合计算得出的容积率R=1.7，对应评分标准中“1.5≤R＜2.0”区间，得分为20分（满分）。
评分说明：项目容积率符合教育类公共建筑集约用地要求，既保障幼儿园充足的活动空间与绿化用地（绿地率不低于30%），又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，达到绿色建筑节约集约用地的最优评分标准，同时满足建筑密度不大于30%的规划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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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总用地面积5000㎡，总建筑面积8500㎡，容积率1.7，各项用地指标符合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《2026年幼儿园建设标准》及项目规划要求，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方面表现优秀，依据7.2.1条文，该评分项得20分（满分），可满足绿色建筑竞赛相关评价要求。

